
內政部令 中華民國114年12月12日
台內國字第1140815939號

修正「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重建住宅貸款利息補貼作業規定」第三點、第十點及第八點

附件二，並自即日生效。

附修正「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重建住宅貸款利息補貼作業規定」第三點、第十點及第

八點附件二

部　　長　劉世芳

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重建住宅貸款利息補貼作業規定第三點、第十點修正規定

三、重建住宅貸款利息補貼申請期間自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公告之日起至中華民國

一百十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十、申請重建住宅貸款利息補貼程序，規定如下：

（一）受補貼者應於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發補貼證明之日起二年內，檢附

補貼證明及承貸金融機構規定相關文件，與承貸金融機構簽訂貸款契約，並

於簽訂貸款契約之日起一年內完成第一筆貸款撥款，撥款金額由承貸金融機

構按實際情況覈實撥貸。未於期限內完成簽約或撥款者，視為放棄利息補

貼。貸款程序及貸款所需相關文件依各承貸金融機構規定辦理。

（二）受補貼者於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發補貼證明之日前已辦理重建住宅

貸款者，得於中華民國一百十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於優惠貸款額度內

辦理轉貸為本貸款開始利息補貼，未於期限內完成轉貸者，視為放棄利息補

貼。

（三）承貸金融機構於核撥貸款後，應將受補貼者所持之補貼證明正本收存備查。

（四）實際貸款額度由承貸金融機構勘驗後覈實決定。

（五）承貸金融機構如依本作業規定及因徵信、授信規定等因素駁回受補貼者之貸

款申請時，應以書面敘明理由通知申請人並副知該管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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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點附件二修正規定  

附件二 

ＯＯＯ政府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重建住宅貸款利息補貼證明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字第     號 

受文者：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 

主旨：臺端於     年 月 日申請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重建住宅貸款利息補貼，

業經審核為核定戶，請依說明辦理後續貸款事宜，請查照。 

說明： 

一、 請於本證明核發之日起 2年內，檢附本證明洽承貸金融機構簽訂貸款契約，

並於簽訂貸款契約之日起 1年內完成第 1筆貸款撥款。未於期限內完成簽約

或撥款者，視為放棄利息補貼。 

二、 本證明核發之日前已辦理重建住宅貸款者，得於中華民國 116年 12月 31日

以前，於優惠貸款額度內辦理轉貸為本貸款開始利息補貼，未於期限內完成

轉貸者，視為放棄利息補貼。 

三、 本次申請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重建住宅貸款利息補貼之重建前住宅地址

為:  

四、 補貼期間為承貸金融機構撥付第 1 筆貸款或轉貸為本貸款開始利息補貼之日

起 3年內按優惠利率為「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 2年期存款額度未達新臺幣

5百萬元定期儲金機動利率」減 0.533％計算，郵儲利率調整時，即隨同機動

調整，第 4年起停止優惠利率及利息補貼，由臺端與承貸金融機構重新議定

利率。 

五、 本貸款資金係為銀行自有資金，因此核貸與否、實際貸款額度及償還方式依

承貸金融機構規定辦理。承貸金融機構核撥貸款後，本證明由該金融機構收

存備查。 

六、 有下列規定應予停止補貼情形之一時，借款人或其繼承人應返還溢領補貼利

息；如未返還，承貸金融機構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即依法追討： 

(一) 申報資料有虛偽或不實情事。 

(二) 借款人於補貼期間內將重建後住宅所有權移轉予配偶或直系親屬以外

之第三人。 

(三) 未按月繳付貸款本息超過 6個月。（經承貸金融機構轉入催收款項者，

其逾期期間之補貼利息應返還內政部國土管理署；但清償積欠本息且

恢復正常繳息，自正常繳息起恢復補貼） 

七、 取得重建住宅貸款利息補貼證明者(簡稱受補貼者)死亡，得由原申請書表所

列符合申請條件之配偶或直系親屬，經繼承取得重建住宅所有權後，向原受

理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辦理受補貼者變更，其核發補貼證明日期以變

更後之核發日期為準。受補貼者如已貸款，變更後之受補貼者，應按原剩餘

補貼期間，接受利息補貼。 

八、 本證明涉及臺端相關權利義務，請務必妥善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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